
中央储备棉仓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中央储备棉仓储管理，确保中央储备棉数量

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管理规范，根据《棉花质量监督管

理条例》等，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央储备棉储存堆码、保管养护、出

入库等仓储活动。

第三条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以下简称国家局）制定中

央储备棉仓储管理政策和制度并组织实施，指导中央储备棉仓储

管理业务。

第四条 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储粮集

团公司）负责中央储备棉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严格执行国家宏

观政策和储备管理制度。

中储粮集团公司按照中央储备棉区域布局和储存条件等要

求，选择承储企业，并及时将承储企业名单、地点和仓储信息等

情况报告国家局。

第五条 承储企业包括中储粮集团公司直属企业和其他具备

条件的代储企业，对本企业承储中央储备棉的保管养护和储存安

全承担主体责任，应当做到在库管理规范，确保中央储备棉储存

期间数量准确、质量可靠、养护良好。



第二章 基本要求

第六条 中储粮集团公司和承储企业应当严格执行中央储备

棉的出入库计划，落实计划下达的品种、数量、质量和储存地点，

不得擅自动用、轮换、串换品种、变更库点。

第七条 中储粮集团公司和承储企业负责中央储备棉的日常

管理，健全企业内控制度和运行机制，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确保

中央储备棉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

中储粮集团公司应当监督直属企业与代储企业、出租企业签

订合同，明确权利义务。直属企业应当指导代储企业中央储备棉

仓储管理业务，督促其做好中央储备棉仓储保管工作。租赁库点

视同直属企业管理。

第八条 承储企业应当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符合中央储备棉

储存条件，仓库位置及周边环境有利于储存安全和交通调运，库

房和库区符合储备棉储存设计要求以及火灾扑救条件等。代储企

业无不良信用记录和重大法律纠纷。

第九条 承储企业用于储存中央储备棉的仓储设施应当配置

完好、功能可靠，并符合安全生产等有关规定。库区内其他设施

不得影响储备棉业务。

承储中央储备棉的仓储设施不得被随意侵占、拆除或迁移，

不得影响储备棉安全。

第十条 中央储备棉在库储存保管，要采取人防、物防、技



防等有效措施，满足防水、防潮、防漏、防火、防雷、防盗、防

倾塌、防霉变、防虫鼠、防污染等要求，防止出现虫蛀鼠咬、霉

烂变质、火灾盗窃、差错事故等情况。库房窗户要进行避光处理，

防止发生聚光效应。

第十一条 承储企业应当加强恶劣天气监测预警和防范。出

现暴风雨、洪水等情况，要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确保人员、财产

安全。

第十二条 中储粮集团公司统一设计和制作中央储备棉标识

标牌样式。承储企业应当在承储库房门、外墙等醒目位置涂刷或

悬挂标识标牌，库号在储存周期内不得变动。

中央储备棉的标识为“ZCM”。库房不储存中央储备棉时，标

识标牌由中储粮集团公司安排撤除。

第十三条 承储企业要确保中央储备棉在专门库房内储存，

不得与其他商品或储备同库房混存。

第十四条 承储企业应当配备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在库从事

仓储管理工作。保管员负责所管库房的中央储备棉的日常检查和

规范作业，发现问题隐患及时妥善处置和上报，并做好相关记录，

保证账卡图表记载内容的完整性、真实性。

第十五条 承储企业应当在库房内相对统一、显著的位置设

置中央储备棉库房平面图、中央储备棉码位卡。

中央储备棉库房平面图内容包括库房号、该库房的总件数和

重量、入库时间、保管员、垛号、该垛的合计批次数、件数、重



量、备注和该垛号下每个码位号的批次数、件数、重量和备注。

中央储备棉码位卡内容包括库房号、垛号、码位号、件数、

入库时间、重量、保管员、批号、该批的层序号、产地、加工单

位和备注。

中央储备棉库房平面图、码位卡要与账表、实物相互对应，

确保账、货、卡、图、表五相符，做到数据真实准确、记录及时。

第十六条 承储企业应当对仓储设施、机械设备等定期进行

检查和维护保养并做好维护记录，避免设施设备故障造成中央储

备棉质量变异、储存隐患或者作业风险。作业结束后，设施设备

在指定区域摆放整齐，分类清楚，卡物相符，账实相符。

第十七条 承储企业要建立中央储备棉保管台账，妥善保管

作业单据和公检、商检证书等凭证资料。台账、出入库凭证资料

按照档案管理规定存档备查，电子台账长期保存，其他用于监督

检查需要的材料至少保留 5 年。

第十八条 中储粮集团公司和承储企业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

保密法律法规，对工作中掌握的国家秘密和敏感信息等负有保密

责任。

第三章 储存堆码

第十九条 承储企业应当对不同产地、不同来源的中央储备

棉包分类置放。



国产棉按批堆码，进口棉按集装箱堆码。一般情况下，不同

产地、不同国家的棉花不得堆放在一个码位上。确因批次收尾拼

接、保持棉垛安全稳固和有效利用存储空间，允许同一垛位有个

别码位置放不同类别的棉包。

第二十条 承储企业要确保中央储备棉堆码稳固安全、垛线

整齐，储存期间垛位不发生明显倾斜。静态管理时，库房的主通

道（含垛与垛之间 2m 通道）两侧棉包表层、其他部位四层以下

棉包表层的露白相邻两边均不得超过 3cm。

棉垛不得出现倾塌、棉包坠落等态势，表层不得有严重炸包，

否则应当重新整理棉包，确保棉垛稳固。

第二十一条 承储企业根据库房情况合理确定中央储备棉储

量和垛数、垛位、垛形及起码位置，规范码垛。垛底放置垫材，

高度不低于 0.2m；地面已做防潮处理的，不低于 0.15m。垫材摆

放平整，不得使用砖头或未经处理的木头等吸湿类材料；间距一

般不小于 0.3m，可根据通风、检查等需要适当调整。

堆码时棉包一般为平放，交叉压缝，外观无立包竖放；对于

不规则棉包，确有必要立包竖放的，做好安全防护。垛高一般为

16 层棉包，在不影响火灾报警装置正常工作情况下，允许加高 1

层放置少量棉包，棉垛重量不得超过地坪负荷。

标准库房（2000 平米）主安全通道宽度不小于 3.6m，且不

小于对应库房大门宽度。墙距不小于 0.5m。垛与柱的距离不小

于 0.3m。梁（顶）距不小于 1m。垛位边缘不得超出垛位线，不



得堵塞安全通道。其他规格库房，在满足消防要求的前提下，参

照上述堆码规范执行。

第二十二条 库内码垛、搬倒、出库等作业结束后，要及时

清扫作业现场，并彻底检查库房及其周围，排除异常情况；至少

72 小时内持续对作业面进行巡查。

第二十三条 中央储备棉直属企业库区及库房应当遵循专门

的设计规范，储存形式、消防措施等符合专业化要求；附属设施

建设遵循节约、高效的原则，服务于中央储备棉在库管理和日常

运行需要。

第二十四条 中央储备棉如因待检、入库前观察、搬倒、转

运等特殊情况，确需在库房外临时存放，中储粮集团公司及承储

企业要采取有效措施并严格管理，不得因库房外存放致使中央储

备棉数量、质量受损或造成储存安全事故。

第四章 保管养护

第二十五条 中央储备棉静态储存期间，承储企业每周查库

不少于 2 次，每次查库时间间隔不少于 3 天；作业期间及结束后

一周内对作业库房每天全面查库 2 次；异常天气下根据需要增加

查库次数。检查情况如实形成日常养护查库记录。

第二十六条 承储企业应当确保储存库房内干净整洁，无杂

物、积尘，发现库房内有蜘蛛网或棉包有虫蛀鼠咬迹象，要及时



处置。

第二十七条 中央储备棉储存库房应当监测记录库房内温湿

度等情况，根据天气变化和库内外温度、湿度差异，适时通风散

湿、散热或关闭库房门窗等。

第二十八条 承储企业组织人员检查库房时，要高度警惕库

内异味。如发现异常，应当立即组织力量排查，找出异味来源，

消除安全隐患。

第五章 出入库管理

第二十九条 中央储备棉出入库严格按照国家下达计划执

行，中储粮集团公司和承储企业负责出入库具体组织、运作和实

施。

第三十条 中央储备棉出入库质量检验应当符合国家相关规

定。

第三十一条 承储企业要严把入库验收关，认真查验到库棉

包的批号或提单号、数量、外观和包装等情况，杜绝污染、霉变、

水残、雨淋或其他不符合质量要求规定的棉包入库。

第三十二条 中央储备棉出入库，承储企业应当及时登记中

央储备棉台账，确保数据真实准确、账实相符。

中央储备棉入库正式堆码、出库期间，承储企业应当每天对

出入库棉花的账、货进行核对；做好月末核查、年终盘点，存档



备查，确保账、货、卡、图、表五相符。出入库完成后在 20 个

工作日内将中央储备棉平面图和码位卡更新完毕。

第三十三条 中央储备棉出入库作业应当在现场作业管理人

员指挥下进行，严格按照作业规程等操作，严禁恶劣天气时作业。

作业结束后，充分发挥人防、物防、技防的综合效能，严密

组织防火等巡查，确保储棉安全。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四条 国家局及其垂直管理局对中储粮集团公司和承

储企业中央储备棉仓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重点监管本办法

有关规定的落实情况，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并督促整改。

第三十五条 中储粮集团公司负责加强对承储企业中央储备

棉仓储管理工作的组织落实和全程管控，并与承储企业一同接受

和配合国家局及其垂直管理局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六条 国家局建立中央储备棉承储企业信用记录，将

违规失信企业列为重点检查对象；代储企业失信的，按照合同约

定追究其责任，并在今后选择代储企业时，不再选择该企业承担

中央储备棉代储业务。

中储粮集团公司应当将承储企业失信情况及时报国家局。

第三十七条 中储粮集团公司及其工作人员、承储企业及其

保管员或其他工作人员对中央储备棉在库管理履行责任不到位，



工作失职、渎职，导致发生储存事故或造成中央储备棉数量、质

量损失，根据情节严重程度，依规依纪依法追究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


